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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李依鳳
電話：08-7362589#208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33007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57056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88690_11257056000_1_4688690_11257056000_1.pdf、

4688690_11257056000_1_4688690_11257056000_2.pdf)

主旨：函轉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辦理「112年身心障礙運動輪椅

網球C級裁判講習會」實施辦法及相關訊息，請鼓勵貴屬

符合資格人員踴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9月6日臺教體署全(二)字第

11200339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講習日期：112年9月27日至29日，共3天。

三、講習地點：

(一)學科：臺北市立大學球類系鴻坦樓709教室(臺北市士林

區忠誠路二段101號)。

(二)術科：臺北市立天母網球場。

四、參加資格：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8歲以上、高級中等以上

學校畢業，受運動專業訓練，並熟悉運動之競賽規則均可

報名參加。

五、參與旨揭活動之縣屬教職員工，請依照「屏東縣各級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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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工參與各類運動競賽公假及獎懲處理原則」並本權

責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
小

副本：全民運動及產業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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